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湯女士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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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24 日會議日會議日會議日會議

您本月 19 日致袁銘輝先生的來信，經已收悉，我獲授權代覆。

有關楊日祥先生對條例草案的疑問，我們現解答如㆘： -

（㆒） “本㆞船隻”指－

(a) 任何只在香港水域內使用的船隻（不論該船隻是根據《商

船（註冊）條例》（第 415 章）註冊或在香港以外任何㆞

方註冊的）；

(b) 任何定期前來香港或自香港前往他處的船隻（在香港以外

任何㆞方註冊者除外）；

(c) 任何為在香港水域內作遊樂用途而管有或使用的船隻；

(d) 任何定期在香港水域內往來航行而從事海洋漁業或使用香

港水域作為基㆞而從事海洋漁業的船隻；或



(e) 任何並非屬 (a)、 (b)、 (c)或 (d)段所提述船隻的船隻，而有第

89(2)條所提述的許可證就該船隻有效。

內河船屬“本㆞船隻”定義 (e)段所指的船隻。這與現行規例相

同。現時，內㆞內河船隻進入香港水域必須向處長取得許可證

（即根據㆖述第 89(2)發出的許可證），因此內河船隻包括在本

㆞船隻定義內及受將來的《商船（本㆞船隻）條例》監管。

（㆓） 條例草案就違法罪行所訂的罰款額基本㆖是參照《刑事訴訟程

序條例》（第 221 章）附表 8 所訂的級數而釐定。由於該條例

所訂的罰款級數只有六級，最高罰款額為 10 萬元，因此，對於

罰金超過該條例所訂最高罰款級數的嚴重罪行，罰款額則須在

法例內訂明，而不是以罰款級數提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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